
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
	院（系）名称
	计算机与软件学院
	学科专业
	计算机科学与技术

	组别
	课程编号
	课程名称
	学时
	学分
	开课学期
	授课方式
	考核方式
	备注

	A
	
	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
	36
	2
	1
	
	
	

	
	
	英语
	
	4
	1、2
	
	
	

	
	
	自然辩证法概论
	18
	1
	2
	
	
	选1门

	
	
	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
	18
	1
	2
	
	
	

	B
	
	近世代数
	48
	3
	1
	面授讲课
	考试
	15学分

	
	
	算法设计与分析
	48
	3
	1
	面授讲课
	考试
	

	
	
	计算机系统结构
	48
	3
	1
	面授讲课
	考试
	

	
	
	现代数据库技术
	48
	3
	1
	面授讲课
	考试
	

	
	
	高级计算机网络
	48
	3
	1
	面授讲课
	考试
	

	C
	
	学术前沿讲座
	
	1
	
	
	考查
	限选

4学分

	
	
	专业文献阅读
	
	1
	
	
	考查
	

	
	
	专利/软件著作权
	
	1
	
	
	考查
	

	
	
	学术活动
	
	1
	
	
	考查
	

	D
	
	信息安全
	32
	2
	2
	面授讲课
	考查
	选

修

课

不

低

于

8

个

学

分

	
	
	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
	32
	2
	2
	面授讲课
	考查
	

	
	
	高级软件工程
	32
	2
	2
	面授讲课
	考查
	

	
	
	数字图像处理
	32
	2
	2
	面授讲课
	考查
	

	
	
	信息隐藏
	32
	2
	2
	面授讲课
	考查
	

	
	
	物联网应用技术
	32
	2
	2
	面授讲课
	考查
	

	
	
	系统建模与仿真
	32
	2
	2
	面授讲课
	考查
	

	
	
	数据挖掘
	32
	2
	2
	面授讲课
	考查
	


备注: A公共基础课    B专业基础课     C限选课      D专业选修课
说明：课程总学分要求不低于32学分，学位课程学分不低于20学分。A类课程由研究生院统一安排，共计7个学分；B类课程由学院根据教指委的要求设定，不少于13个学分；A、B类课程为学位课，二者的总学分不低于20学分；C类为限选课，4个学分，要求学生听学术前沿讲座1个学分，专业文献阅读1个学分，另2个学分由各个学院根据自身特点及要求自行设定；D类课为专业选修课，不低于8个学分，由各专业根据学科发展需要设定，建议设置的门数与所选课程之间的比为2：1。建议16学时/1学分。

 软件工程  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
	院（系）名称
	计算机与软件学院
	学科专业
	软件工程

	组别
	课程编号
	课程名称
	学时
	学分
	开课学期
	授课方式
	考核方式
	备注

	A
	
	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
	36
	2
	1
	
	
	


	
	
	英语
	
	4
	1、2
	
	
	

	
	
	自然辩证法概论
	18
	1
	2
	
	
	选1门

	
	
	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
	18
	1
	2
	
	
	

	B
	
	近世代数
	48
	3
	1
	面授讲课
	考试
	15学分

	
	
	算法设计与分析
	48
	3
	1
	面授讲课
	考试
	

	
	
	高级软件工程
	48
	3
	1
	面授讲课
	考试
	

	
	
	现代数据库技术
	48
	3
	1
	面授讲课
	考试
	

	
	
	软件体系结构
	48
	3
	1
	面授讲课
	考试
	

	C
	
	学术前沿讲座
	
	1
	
	
	考查
	限选

4学分

	
	
	专业文献阅读
	
	1
	
	
	考查
	

	
	
	专利/软件著作权
	
	1
	
	
	考查
	

	
	
	学术活动
	
	1
	
	
	考查
	

	D
	
	IT项目管理
	32
	2
	2
	面授讲课
	考查
	选

修

课

不

低

于

8

个

学

分

	
	
	嵌入式软件开发技术
	32
	2
	2
	面授讲课
	考查
	

	
	
	软件需求与测试
	32
	2
	2
	面授讲课
	考查
	

	
	
	软件质量管理
	32
	2
	2
	面授讲课
	考查
	

	
	
	CMM/CMMI过程模型
	32
	2
	2
	面授讲课
	考查
	

	
	
	信息隐藏
	32
	2
	2
	面授讲课
	考查
	

	
	
	物联网应用技术
	32
	2
	2
	面授讲课
	考查
	

	
	
	数据挖掘
	32
	2
	2
	面授讲课
	考查
	


备注: A公共基础课    B专业基础课     C限选课      D专业选修课
说明：课程总学分要求不低于32学分，学位课程学分不低于20学分。A类课程由研究生院统一安排，共计7个学分；B类课程由学院根据教指委的要求设定，不少于13个学分；A、B类课程为学位课，二者的总学分不低于20学分；C类为限选课，4个学分，要求学生听学术前沿讲座1个学分，专业文献阅读1个学分，另2个学分由各个学院根据自身特点及要求自行设定；D类课为专业选修课，不低于8个学分，由各专业根据学科发展需要设定，建议设置的门数与所选课程之间的比为2：1。建议16学时/1学分。

